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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公开                   南建设函〔2018〕502号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物业服务领域扫黑除恶打击“楼霸”行为专项

斗争的通知
各镇（街道）房管部门，各物业服务企业，各房地产开发企业：

根据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部署和《南海物业服务领域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实施方案》要求，我局决定开展扫黑除恶铁腕打击“楼霸”行为专项斗争。具体要求如下：

一、统一思想，高度认识扫黑除恶的重要性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自觉把扫黑除恶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抓紧抓好，坚决打赢这场硬仗，切实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依法严惩人民群众最痛恨的黑恶势力，坚决打赢这场为期三年的攻坚战。要以组织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为载体，让人民群众带着满满的安全感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二、认清形势，总结前期工作经验不足

当前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存在的宣传不足、线索排查打击不足，信息互通不足，群众知晓率不足等问题，一定程度上让黑恶势力存在侥幸心理，震慑效果不理想。因此，各镇（街道）房管部门应积极主动与当地居委会到物业服务项目走访排查、信息互通，对发现的疑似线索向我局及镇街扫黑办报送。

三、工作措施

为切实保障广大业主的利益，坚决维护物业服务行业市场环境，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我局把住宅小区“楼霸”的违法行为作为物业服务领域重点打击对象，具体要求如下：

（一） 加强物业服务领域扫黑除恶专项行动宣传，让长效治乱决心深入民心

物业服务企业（项目）立即向全体业主进行广泛宣传，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1.通过小区微信公众号、微信群、手机短信等形式将扫黑除恶信息推送到全体业主，实现宣传的全覆盖、无死角。推送内容必须包括：【扫黑除恶知识】“楼霸”主要指以不合理的高价强揽、垄断居民区装修材料的搬运工作，以及高层楼盘的吊装业务，甚至以高价强卖水泥、沙子等装修材料的社会闲散人员；广大业主发现该行为时应立即向公安机关及住建部门举报。让广大业主认识“楼霸”，揭露“楼霸”，配合相关部门积极主动打击“楼霸”，让“楼霸”无所遁形。

2.在小区范围内悬挂宣传标语。在小区显眼位置悬挂扫黑除恶宣传口号标语，悬挂比例不得少于小区主出入口数量。另外小区公告栏及每栋楼宇大堂、地下室电梯口等必须张贴《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常识30问》，提高业主关注度。（口号标语及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常识30问详见附件）。

（二）履行告知责任，明码标价切实保障装修业主利益

从即日起，业主（租户）办理装饰装修申报手续时，物业服务企业必须与业主（租户）、装饰装修公司三方签订我局制定的《装饰装修“扫黑除恶”告知书》，举出“楼霸”常见行为。并提供举报投诉途径，增加业主监督举报渠道。

同时，要向业主（租户）公布该项目《装饰装修材料搬运价格清单》，并同《告知书》以双方各执一份签收保存留档并制成台账。

（三）立即开展“楼霸”清查行动，从根源上杜绝黑恶势力进入小区

物业服务企业（项目）自发文起立即按照《南海区物业服务项目扫黑除恶“楼霸”清查登记表》进行清查小区、商业项目内装修搬运队伍人员及身份信息，对本项目自有的装修搬运头目、人员必须向当地公安部门进行报备，必须做到“逢进必查，涉黑拒用”。若不如实申报，或清查不力，一经查实我局将对企业根据进行严肃处理。

各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分期开发移交时不得以任何方式安插或向物业服务企业指定装修搬运队伍，一经查实同样按照有关规定进行严肃处理。

四、工作要求

（一）强化督导、自我加压，不断强化线索摸排力度

各镇（街道）房管部门必须把线索排查作为扫黑除恶工作的基础工作，通过线索排查推进和带动扫黑除恶工作深入开展。通过广泛发动群众、深入项目进行摸底排查，力争发现新的涉黑涉恶犯罪线索和各种保护伞，摸查的重点放在业主收楼后三年内的楼盘。

（二）深入分析行业特点，不断强化部门协作力度

各镇（街道）房管部门要紧紧围绕十类打击重点，结合行业实际精准打击物业服务项目“楼霸”行为。及时把掌握的线索向区住建局、镇街扫黑除恶领导小组上报，不得错漏任何一个违法犯罪线索。同时，要有针对性的开展业务培训，切实提高自身办案质量。我局扫黑除恶领导小组将定期向各镇（街道）开展联合督导检查，重点督办各级转办线索核查和涉黑涉恶案件侦办，确保上级转办线索及时办结。

（三）切实保护举报人权益，杜绝充当保护伞

鼓励、保护人民群众检举揭发黑恶违法犯罪线索。对提供违法犯罪线索、协助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的单位和个人，要严格保密和保护，给予物质和精神奖励；对恶意举报、诬告陷害他人的，要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对打击报复举报人的，要坚决依法从严惩处。

党员和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履职尽责不力的，严肃追责问责；涉嫌职务违法犯罪尤其充当保护伞的，依法立案查处，追究法律责任。

五、其它要求

各物业服务企业于2081年7月15日前完成第一阶段“楼霸”排查工作，并填写好《南海区物业服务项目扫黑除恶“楼霸”清查登记表》提交至各镇（街道）房管部门。物业服务企业要与报装住户签订《装饰装修“扫黑除恶”告知书》，同时制定《告知书》签收台账，请各物业服务企业认真做好以上工作并保留相关素材备查。

附件：1.关于印发《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常识30问》的通知（南扫黑除恶办发〔2018〕56号）

2.装饰装修“扫黑除恶”告知书

3.南海区物业服务项目扫黑除恶“楼霸”清查登记表

4.我市统一的扫黑除恶的口号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2018年7月6日          
（联系人：潘炳秋，联系电话：86323849）

  抄送：区委政法委、佛山市公安局南海分局，区房协、区物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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